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安组〔2010〕14号

关于认真做好暑假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2010年暑假即将到来，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部署，有效预防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现就做好暑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责任

暑假是各种师生安全事故的多发时段，也是各种群死群伤安全事故的多发季节。暑假期间，气候炎热，也是暴风雨、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加上学校放假，青少年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中或社会上活动，预防溺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等安全防范的任务十分艰巨。近段时间，我省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地质灾害十分严重，南平、三明、龙岩等地已经发生多起师生伤亡事故，对此，各地各校要引起高度重视，在认真做好防灾救灾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的安全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早部署、早预防、早落实，切实把暑假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要针对各地各校不同特点，认真研究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坚决把常年暑假期间多发的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的发生率降下来。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制”和“建立健全齐抓共管机制”的规定和要求，各地在做好暑假安全工作的同时，应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暑假安全工作的有关情况，努力争取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福州长乐市暑假期间预防青少年学生溺水的做法很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 

二、开展安全检查，整改安全隐患

暑假前，各地各校要对学校安全隐患台帐进行一次认真的“回头看”，并再次对学校的建筑设施、消防器材、饮食卫生、交通安全、危险化学品管理、周边环境等进行逐项检查，发现隐患，务必逐一登记造册，逐一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人，逐一整改到位。对自身无法整改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要充分利用暑假期间，认真落实《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实施方案》的各项要求，把《百日行动》中“校园安全管理”的10项指标和“治安安全防范”的9项指标逐项落实到位，切实提高学校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能力，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学生安心、家长放心和社会满意的平安校园。

三、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强化安全教育是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环节，暑假前，各地各校要结合本地本校的安全工作实际，利用班会、队会、安全讲座等形式，对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进行一次认真的安全再教育，重点进行与暑假安全关系密切的预防溺水、预防交通事故以及防火、防诈骗、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伤害等安全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反复告诫青少年学生，放假期间，也应严格遵守学校的安全纪律，中小学生不得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水边玩，学习游泳必须在父母或其他成年人保护下进行。外出活动，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未满12周岁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8周岁不得骑摩托车，严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辆，防止各种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各种有效的方式，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和联系，督促学生家长认真履行监护人职责，尤其是要认真做好与农民工家长的联系和沟通，向家长通报暑假期间学生应当遵守的有关事宜，引导家长做好子女的安全管理与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在暑假有限的时间里积极参加科学文明、积极向上的夏令营及社区组织的有关活动，不要进入“网吧”、“三厅两室”等未成年学生不宜进入的场所，共同做好暑假期间的学生安全教育与安全防范工作。

四、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确保学校安定稳定

暑假期间，校园安全管理一刻也不能放松。各地各校要根据本地本校实际，认真研究暑假期间校园安全管理措施，要对留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作出妥善安排，及时掌握情况，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切实加强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对重要设施、财产要妥善保管并加强值班检查。要充分发挥专职保安的作用，严格执行门卫值班制度，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严防各种危害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暑假期间，学校组织师生开展各种集体活动，要坚持“谁组织，谁负责”和“小型、就近”原则，需要外出集体活动的要严格执行报批制度，并严格按照集体活动的要求，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放假前统一为学生代办客运服务的学校，必须与具备客运资质的客运公司联系，学校保卫部门要介入管理，严防由私人运输户和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车辆从事接送学生，严防超载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要认真落实各种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如发生各种突发事件，要快速反应，及时妥善处理，并立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暑假安全工作由学校一把手负总责，各校要把安全工作的具体责任层层落实，细化到每一具体责任人。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出现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学校领导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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